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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地质文化村（镇）

建设技术成果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级地质学会（会员服务中心），各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

管部门，各相关单位、部门： 

根据《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与《地质

文化村（镇）星级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等办法、技术规范，

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技术成果申报和评定工作自 2020 年

起开展以来，已评定三批次共 96 个村（镇）为地质文化村

（镇），切实支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阶

段性成效。为规范和加强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评审授牌和监

督管理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学会于 2023 年印发文件组织开展

了地质文化村（镇）首次年度考核工作，得到了各有关单

位的积极响应，有效促进了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工作健康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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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学会现决定组织开展 2024 年度考核工作，现就做好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 

（一）2022 年获评的第二批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技

术成果（含挂牌筹建和三星级地质文化村（镇））； 

（二）2023 年度考核工作中申请缓评的第一批地质文

化村（镇）建设技术成果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（一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地质资源、自然条件、人文

资源等资源禀赋的保护、开发与利用情况。 

（二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地质文化、地学科普等地质

故事挖掘与传播情况。 

（三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基础设施、科普设施、服务

设施等配套设施建设情况。 

（四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产业体系、产品体系情

况、取得经济社会效益情况。 

（五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运营管理和发展潜力情况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开展自评考核 

自评考核按照地质文化村（镇）申报单位（相关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）“自愿申请”、推荐单位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由相关推荐单位（省级地质学会（省级会员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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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）、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）组织，依据地质文化

村（镇）有关办法、标准，将本省范围内自愿申请对象纳

入自评考核范围。 

各申报单位比对考核内容首先开展自评，形成地质文

化村（镇）自评报告（需纸质盖章版和 word 电子版，提纲

见附件 1）；各推荐单位在各申报单位形成的自评报告基础

上，提出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考评意见及星级申请报告（需

纸质盖章版和 word 电子版，提纲见附件 2）。 

各推荐单位将上述材料一式一份，连同《2024 年度 XX

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考核情况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（需纸质盖章版和 word 电子版），于 2024 年 6 月 30

日前报中国地质学会，做为后续评星定级的基本依据。各

省根据工作实际，本省推荐单位可单独或联合开展自评考

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开展实地抽查考核 

实地抽查考核按照重点检查考核和随机抽查考核相结

合的原则开展。对由挂牌筹建升级星级的以及星级升级的，

由中国地质学会组织中央和地方有关管理、专业技术力量，

依据地质文化村（镇）有关办法、标准，按照重点检查考

核和随机抽查考核相结合的原则，适时开展实地抽查考核

工作。 

（三） 考核结果运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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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学会将组织对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自评考核

和实地抽查考核成果进行汇总分析，对符合有关办法、标

准的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技术成果提出评星定级意见并

按程序组织相关评定工作。对考核发现问题的，跟踪督导

并责令申报单位限期整改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    （一）自 2023 年起，对获评后三年内不申请、不参加

年度考核工作的挂牌筹建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实行退出机制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二）请相关单位高度重视考核工作，按照工作统一

部署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制定工作方案、细化相关要求、

强化技术指导，规范开展考核工作，确保考核效果和质量。 

（三）开展考核工作应当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

实施细则精神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公开公正，不得妨碍

考核对象正常生产活动，做到责任可溯。考核人员与考核

对象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 

（四）考核工作完成后，相关单位要认真总结经验，

分析存在问题，强化整改落实。中国地质学会将对各地工

作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督导，适时对有关情况予以通报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电话：010-68999378、68990110 

联 系 人：殷小艳、董常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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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邮箱：chengxintixi@yeah.net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6 号中国地质学

会秘书局（100037） 

 

 

附件：1. 2024 年度 XX 县（市、区）XX 地质文化村 

         （镇）自评报告（提纲） 

      2. 2024 年度 XX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地质文化 

          村（镇）考评意见及星级申请报告（提纲） 

      3. 2024 年度 XX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地质文化 

          村（镇）考核情况汇总表 

      4.《地质文化村（镇）星级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 

         （地会字„2021‟66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地质学会 

2024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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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4 年度 XX 县（市、区）XX 地质文化村（镇） 

自评报告（提纲） 

（不超过 5000 字） 

 

一、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地质资源、自然条件、人文资

源等资源禀赋的保护、开发与利用情况及主要进展。 

二、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地质文化、地学科普等地质故

事挖掘与传播情况及主要进展。 

三、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基础设施、科普设施、服务设

施等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及主要进展。 

四、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产业体系、产品体系情况、

取得经济社会效益情况及主要进展。 

五、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运营管理和发展潜力情况及主

要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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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24 年度 XX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地质文化村（镇）

考评意见及星级申请报告（提纲） 

（不超过 3000 字）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简述考核工作过程及自评总体情况。 

二、考评结果 

对照考核内容，分别阐述各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在资源

禀赋条件、地质文化科普、配套设施建设、产业产品体系、

运营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建设情况、取得的进展、存在的问

题及原因。 

三、申请意见 

按照考核通知要求，按村（镇）分别阐述由挂牌筹建

升级星级或星级升级的申请意见。 

四、主要做法 

对本地区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突出

加强组织领导、健全完善制度机制、创新建设工作方式、

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等方面的做法及成效，以及改进和完善

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工作的意见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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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序 

号 

地质文化

村（镇）名

称 

建设 

模式 

地质资源、自然条件、人

文资源等资源禀赋的保

护、开发与利用情况 

及主要进展 

地质文化、地学科

普等地质故事挖

掘与传播情况 

及主要进展 

基础设施、科普设

施、服务设施等配套

设施建设情况 

及主要进展 

产业体系、产品体系

建设情况、取得经济

社会效益情况 

及主要进展 

运营管理和发展

潜力情况 

及主要进展 

存在 

问题 

星级申

请建议 

1   
内容应全面、扼要，字数

不超过 120 字 

内容应全面、扼
要，字数不超过

120字 

内容应全面、扼要，
字数不超过 120字 

内容应全面、扼要，
字数不超过 120字 

内容应全面、扼
要，字数不超过

120字 
  

2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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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地质文化村（镇）星级评定标准（试行） 
 

 

    一、星级设置 

星级设定 5颗☆，分别为资源禀赋条件、地质文化科普、

配套设施建设、产业产品体系、运营发展潜力五个类别，每

个类别代表 1颗☆。 

二、星级评定 

（一）资源禀赋条件 

资源禀赋条件为必备指标，按照地质资源、自然条件、

人文资源三个指标项进行评定（评定标准见附表），三个指

标项同时满足要求即获☆。 

（二）地质文化科普 

地质文化科普为必备指标，按照地质文化故事、科普解

说材料两个指标项进行评定（评定标准见附表），两个指标

项同时满足要求即获☆。 

（三）配套设施建设 

配套设施建设为必备指标，按照基础设施、科普设施、

服务设施三个指标项进行评定（评定标准见附表），三个指

标项同时满足要求即获☆。 

（四）产业产品体系 

产业产品体系为加星指标，按照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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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指标项进行评定（评定标准见附表），两个指标项同时满

足要求即可加☆。 

（五）运营发展潜力 

运营发展潜力为加星指标，按照运营管理和发展潜力两

个指标项进行评定（评定标准见附表），两个指标项同时满

足要求即可加☆。 

三、分级授牌 

资源禀赋条件、地质文化科普、配套设施建设三项必备

指标同时获 ☆ ，产业产品体系、运营发展潜力两项加星指

标获 ☆ X 颗，即授牌“地质文化村（镇）（3+X） ☆ ”。 

资源禀赋条件、地质文化科普、配套设施建设三项必备

指标有两项获☆，一项未获☆，授予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建设

资格，授牌“地质文化村（镇）（筹建）”。 

四、评估考核 

对地质文化村（镇）实行动态评估考核，评估周期为 3

年。每个评估周期对已授牌的地质文化村（镇）按照评定标

准进行评估考核与重新评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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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地质文化村（镇）评定标准表（试行） 

星级 评定指标 指标项 评定标准 

☆ 
资源禀赋

条件 

地质资源 
具备一定规模特色明显的地热、矿泉水、地质遗迹、特色土地等地质资源，具有科学价值、美学价值、经济价值、生态

价值、社会价值、民生价值等；具有发展形成一定经济社会效益的特色地质资源产业的潜力。 

自然条件 
具备适宜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自然条件，自然环境和谐、舒适，无地质灾害等隐患或已被治理，具有特色的动物、植物等

生物资源。 

人文资源 
历史文化、地域文化、红色文化等较丰富，具有保留较好的革命旧址、特色建筑、传统服饰、民俗活动、农事活动等人

文资源，可供开发利用。 

☆ 
地质文化

科普 

地质文化故事 
地质文化主线基本明确，地质科学与村（镇）经济文化有机融合，关注地质演化历史，针对地质景观、自然资源、地质

元素迁移循环等形成了较生动的地质文化故事，符合建设模式。 

科普解说材料 
具有宣传册、地质视频等相关科普解说材料，相应的科普解说词，内容通俗、准确，符合地质文化村（镇）主线和建设

模式。 

☆ 

配套设施

建设 

基础设施 
建有一定水准的基础设施，基本达到美丽乡村的标准（包括村容村貌净化、绿化、美化，村（镇）内外部道路通畅，车

辆可达性好；排水、供电网络和卫生间、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完善），能够支撑一定水平的地质文化体验。 

科普设施 
建有指示牌、科普长廊、陈列室、科普广场、科考研学游览步道等科普设施，在齐全、实用、美观、安排方面较合理，

串联展示地质文化村（镇）主线，基本体现地质文化内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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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设施 
建有民宿、饭店、便利店、卫生室、咨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，具有一定的游客接待服务能力，能够支撑一定水平的地

质文化体验。 

☆ 

产业产品

体系 

产业体系 旅游、生态、康养、特色农业等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，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。 

产品体系 
创新开发地质元素与人文元素相结合的服务产品，已形成具有一定经济社会效益的特色地质文化产品、科普科考活动产

品和人文产品等，产品类型较为齐全（拥有两类或以上）；产品内涵符合地质文化村（镇）主线。 

☆ 

运营发展

潜力 

运营管理 
地方政府重视，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，调动各方力量，推动村（镇）发展；村（镇）投入建设，有专职或兼职人员管理，

居民认同；专业团队辅助建设、管理、运营和维护。 

发展潜力 
村（镇）有较为明确的、可实施的多期建设目标，具有提升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及居民收入的保障措施，资源保护利用

规划合理，具有开发、推广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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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日印制 


